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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商标权与企业名称（字号）权经不同的行政机关依法注册、登记产生，两者的审查机制完全不同。在眼前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企业故意利用他人知名企业、知名商标的美誉度，将他人在先知名商标或企业字号作为其企业名称中的字号注册登记并使用

的“搭便车”、“傍名牌”行为屡见不鲜。然而，考虑到企业名称是经过行政机关登记的合法权利，且侵权人没有在相关商品、服务或
商业活动中单独、突出使用侵权字号，在权利人针对上述“搭便车”、“傍名牌”的行为通过行政投诉维权过程中，市场监督行政管理
部门对此类混淆侵权行为的查处十分受限，这也使各大知名企业陷入维权困境。

2018年末，在万慧达的建议下，某知名电器公司（下称“权利人”）针对全国十七家企业名称“傍名牌”行为在广东、广西、安徽、山
东、海南等多个城市的法院提起了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相关不正当竞争行为，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

等。该系列案件在2019年度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诉讼结果，各地法院均认定了被告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并判令被告赔偿数额不等的损
失。根据前述案例诉讼实践，笔者分别从侵权行为表现形式及法律依据、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执行的角度作出如下简述。

 

一、知名商标及企业名称对抗他人企业名称的表现形式及法律依据一、知名商标及企业名称对抗他人企业名称的表现形式及法律依据

 

知名商标及企业名称对抗他人企业名称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情况：一是将他人在先注册商标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

并突出使用；二是将他人在先注册商标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规范使用；三是将他人在先的企业字号作为其企业名

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使用；四是将他人在先的注册商标或企业字号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但尚未使用。因四种冲

突表现形式不同，其对应的法律依据及处理方式亦不一样，现分述如下：

 

（一）将他人在先注册商标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突出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一条之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
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
条第（七）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10条“……企业名称因突出使用而侵犯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依法按照商标侵权行为处理；企业名称未突出使用但其使用
足以产生市场混淆、违反公平竞争的，依法按照不正当竞争处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及司法意见来看，将他人在先注册商标
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突出使用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标法》有十分成熟的处理规则。因上

述系列案件中不涉及企业名称突出使用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二）将他人在先注册商标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规范使用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
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

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

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
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将他人在先注册商标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规范使用依然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在上述系列案中，

存在多名被告将权利人的文字商标单独或同时搭配其他品牌一起注册登记为其企业字号并进行规范使用或者说未突出使用，多地法

院在审查权利人商标的相关知名度以及确认被告与权利人经营的商品重合，属于相同领域的经营主体的情况下，认定被告成立之时

即应知悉权利人的知名商标的使用情况，其仍以“侵权文字”作为字号或作为字号的主要部分注册使用，具有攀附原告知名度的故
意，容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为二者存在特定联系，损害原告的利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能够证明在先商标是驰名商标，按照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则其对抗范围甚至可以扩大到非类

似的生产经营范围，而不需要证明发生了反法第六条第四项中的混淆。

 

（三）将他人在先的企业字号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进行注册登记并使用

 

企业字号、简称等具有标识性的称呼经过企业长期经营使用，能够产生称呼与企业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起到标识性作用。作为相

同或类似行业中的市场参与主体，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与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简称，使得消费者或其他市场参

与主体能够清晰地分辨企业之间的不同，争取以自身认真的经营获得良好的企业信誉，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3号）第二
条，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4月23日实施）第六条第二项规定，侵权人实施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
简称、字号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在上述系列案判决中，法官均会在审查

在先企业名称（字号）市场影响力、是否属于同业竞争、被告主观恶意等情况下，进而认定被告注册登记行为和使用行为足以引人

误认为其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会造成混淆误认，属于利用他人已经形成的市场竞争力获得企业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企业名称的注册登记具有地域性，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都必须优先考虑权利人的企业名称（字号）在相

关商品、服务及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既可以是侵权地域内的，也可以是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最高院曾在万慧达代

理的（2018）最高法民再428号“和睦家案”中指出，企业名称的知名度并不限定于特定的地域，而是要求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即知
名度的认定只要其影响力能够覆盖到该区域即可。

 

（四）在先的注册商标或企业字号对抗他人仅仅进行企业名称的注册登记行为

 

在上述系列案中有部分案件仅存在注册登记的行为，权利人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使用的行为，但法院依然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在审查在先权利具有一定知名度、被告主观恶意的情况下，认为被告将权利人的在先权利作为其企业字号登记注册于其企业名



称的行为，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被告的商品来源于原告或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引起混淆或误认，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使

用“被诉侵权字号”具有合理理由，结合被告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攀附原告商誉的故意，客观上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被告
将“侵权文字”作为其企业字号登记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2017）京73民终1078号“金螳螂”案中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对于将他人商标注册为企业
名称的行为，即便是该企业字号并未实际使用，但该注册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

争。

此外，我们收到的数份判决中还包括了对未使用的单纯注册登记行为要求赔偿的内容。单纯的注册登记行为，权利人基本无法提供

证据证明其损失或被告因侵权而获利的证据，但多地法院的判决还是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原告企业的知名度、被告行为的性质、影响

范围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定由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二、关于是否应当判决变更企业名称二、关于是否应当判决变更企业名称

 

在本系列案中，各地法院判决均认可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诉请，但唯独对于是否应当判决被告变更该企业名称存在较大的争议，

部分法院认为可以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部分法院则认为变更企业名称属于相关行政管理机关为维护企业登记管理秩序而依法做

出具体行为所要解决的事项，对要求被告变更企业名称的诉请，应当向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去要求处理，不属于民事诉讼处理的纠纷

范畴，最终不予支持变更企业名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原告可以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使用、变更企业名称或规

范企业名称的。同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经营者登记的企业名称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的，应当及时办理名
称变更登记，名称变更前，由原企业登记机构机关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其名称”规定，笔者认为判决变更企业名称的诉请合理
合法。近两年来，除了我们办理的上述案例获取的判决书外，据此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的案例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关于如何执行三、关于如何执行“停止使用停止使用”企业名称的判决企业名称的判决

 

执行难是司法案件中的普遍难题，该类案件亦无法幸免。尤其是“停止使用”的执行。

如上文所述，该类案件并不是所有法院都支持“变更企业名称”的，但都支持了“停止使用”，那么问题来了，执行案中，“停止使用”又
当如何执行呢？

现有法律法规未明确该类案件的判决如何执行，一些地方性法规有相应的规定，如《上海市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

定：“人民法院判决企业停止使用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并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登记机关应当通知该企业在三
个月内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登记机关对认定为不适宜的商事主体名称，应当
责令商事主体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直接在名称数据库中删除该商事主体名称，暂以商事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并将

该商事主体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
干规定》第三十三条也有类似规定。在我们办理的上述系列案的强制执行实践中，也有通过执行程序成功变更企业名称的先例。因

此，无论是判决停止使用含“侵权文字”的企业名称还是直接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权利人均可以尝试在执行程序中请求法院向当



地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被告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或者在被告不主动变更时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

替其企业名称。


